内蒙古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根据国家科技部《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管理办法（试行）》，为加强内蒙古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示范基地是指由企业、协会或其他组织建设完成、符合示范基地认定条件并经科技厅组织专家论证、批复的中蒙药材种植产业基地。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组织管理机构及职责

1、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组织管理工作归口自治区科学技术厅，主要负责示范基地的规划与管理。

2、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设立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专家委员会，负责基地建设的指导与咨询。

3、示范基地日常事务由内蒙古生物资源与中蒙药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
4、各盟市科技局在自治区科技厅的指导下，负责本地区示范基地的组织与管理。

第三章  示范基地的认定条件

第四条：应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登记注册的独立经济实体，有规范健全的生产、科研、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

第五条：基地建设规划区域内，生态环境优良，土壤、水质、大气无污染，所选药材品种处于其最佳适生地带，属自治区优质、特色、道地中蒙药材资源，主要药材品种已经有相当的种植规模，其产量、质量在国内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第六条：具有较长的种植历史和较成熟的育种、栽培、采收和加工技术，有规范化种植研究等前期工作基础。

第七条：示范基地建设单位的中蒙药材或药材提取物产品产值应占其销售收入的40%以上，中蒙药材种植产业规模在1000亩以上。
第八条：示范基地建设单位直接参与研究与开发人员占职工总数10%以上，每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占年销售收入5%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第九条：示范基地以企业或公司为主体，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技术依托，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等组织模式，实行中蒙药材“订单种植”和认证制度，确保药材质量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形成品牌优势，争取2-3年通过国家GAP基地认证。

第十条：在研究开发方面能够开展药材品种的规范化种植研究，制定出各药材品种的标准操作规程（SOP）和药材质量标准。

第十一条：示范基地建设单位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设施齐备，能够成为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教学研究基地。能够为科技特派创业和农牧民提供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

第十二条：示范基地在研究、开发和生产过程中，有严格的防治污染的措施及相应设备，“三废”排放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三条：基地所在地区政府对中蒙药材种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高度重视，并将药材种植基地建设作为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并制定了相应政策与保障措施。
第四章  申报与审批

第十四条：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由地方申报，科技厅审核认定。

第十五条：申报程序

1、示范基地建设单位提交相关申报材料向盟市科技局提出申请；

2、盟市科技局初审、签署意见后报内蒙古科技厅。
第十六条：申报材料

示范基地建设单位填写《内蒙古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申请表》（附件1）。
第十七条：受理和认定

1、内蒙古科技厅受理经盟市科技主管部门初审的示范基地建设申请，提出意见。

2、考察评价：盟市科技局牵头成立现场考察小组，科技厅组织专家考核认定。对照科技示范基地的认定条件和考核评分标准（附件2），提出现场考察评价意见。
3、专家会议评审：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召开认定评审会议，在审查各示范基地申报材料和现场考察评价的基础上，对示范基地认定提出审评意见。

4、示范基地建设单位填写《内蒙古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认定表》（附件3）。

第十八条：审核批复

对通过专家会议评审的中蒙药材种植产业基地由内蒙古科技厅审核批准，下达批准文件，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

第五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九条：自治区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将优先获得自治区科技厅政策、资金的支持。

第二十条：示范基地实行年报制度。每年12月30日前盟市科技局将本地区示范基地年终工作总结等材料报送自治区内蒙古科技厅。

第二十一条：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考核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资格。对工作突出、绩效显著的单位将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